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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如果用人单位对人社部门作
出的工伤认定不认可，那么用人单
位应承担举证责任。”济宁高新区
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房崇炬告诉
记者，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第六款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
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本案中，尽管交警部门以无法查清
相关情节为由未作出事故责任认
定结论，但事故确实发生在赵某上
班途中，如果用人单位认为这不是
工伤，那就必须举出赵某负主要责
任的证据，但快餐店并不能提供有
力证据，所以应该维持人社部门的
工伤认定。

本报记者 晋森

用人单位不认工伤

应承担举证责任

上上班班途途中中遇遇车车祸祸，，单单位位拒拒认认工工伤伤
经法院调解，快餐店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38万元

本报济宁4月9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魏金环) 在城
区一快餐店打工的赵某上班途
中遭遇车祸身亡，因出事路口没
有监控而无法认定事故责任，人
社部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后，
快餐店不服该认定，将人社部门
和赵某家属诉至法院。9日记者
从济宁高新区法院获悉，三方最
终达成和解，快餐店一次性赔偿

赵某亲属38万元。
据介绍，2013年6月11日早5

点多，在城区一家快餐店打工的
赵某骑车到单位上班，走到济安
桥路和太白楼路交叉口时与一
辆汽车相撞，赵某经抢救无效死
亡。因当时该路段的监控设施出
现故障，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公
安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结
论，当地人社部门作出了认定工

伤决定书。
快餐店负责人认为，认定

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为
工伤，必须以交警部门出具明
确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依
据，遂将人社部门和赵某家属
诉至法院。而作为被告的人社
部门和赵某的亲属则认为，虽
然交警部门没有对事故责任予
以划分，但交警部门所出具的

说明，也不能证明赵某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故
应认定为工伤。

承办此案的高新区法院行
政庭法官董云侠告诉记者，按照
规定，快餐店反对工伤认定，应
承担本次交通事故中赵某负主
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的举证责任，
而快餐店并不能提供有力证据，
所以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

应当维持。但针对此案，如果简
单一判了之，难免引起二审程
序，而工伤认定只是劳动者请求
工伤保险待遇的第一步，获得赔
偿还需要漫长的诉讼和执行过
程。所以发现本案当事人均有和
解意愿后，法官多次对快餐店做
工作，最终快餐店和赵某家属达
成了和解协议，用人单位一次性
赔偿赵某亲属38万元。

本报济宁4月9日讯 (记者
张林 通讯员 李君皓) 8

日晚上，任城交警大队与任城
综合执法局、任兴路派出所联
合执法，在建设北路与古槐北
路交叉口附近整治违法停车、
占道经营等行为，交警部门在
劝导无果的情况下，两小时内
开出39张罚单。

8日晚上7点，执法人员在
金宇路与建设路北路交叉口附
近整编，随后沿建设路向北出
发。沿途执法人员采用喊话、劝
阻等方式，警告违法停车和占
道经营者立即驶离或撤摊。晚

上8点左右，执法队伍从金宇路
与古槐路交叉口转向北侧的古
槐路，路东侧烧烤摊比比皆是，
机动车道上停满了车辆。记者
粗略计算了一下，长约50米的
机动车道上就停了15辆车，还
有4辆车竟然并排停放。非机动
车道上，同样存在严重的违法
停车行为。

“马上走！”一名女子看到
执法人员后，迅速打开车门坐
到驾驶室位置，“不要慌，注意
安全，北边有停车的地方。”执
法人员对车主说。听到宣传劝
阻的喊话后，不少市民从各烧

烤摊走了出来，启动车辆驶离。
对于无人开走的车辆，执法交
警开出了罚单。约2个小时的时
间内，执法人员劝阻多起占道

停车、经营行为，但仍发现39辆
汽车违法停车长时间未驶离，
执法交警对这些车辆依法开具
了罚单。

城区夜查违法停车、占道经营

两两小小时时开开出出3399张张罚罚单单

两辆车并排停在机动车道上，严重阻碍了交通。 张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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